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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性質：政大體育研究於每年十月出版，全年徵稿，採雙向匿名審查，且隨到隨審。凡與

身體活動 (physical activity) 有關的人文、社會、自然科學之原創性論文 (original research 
paper) 或專業方面之綜評性 (review) 文章，均歡迎投稿。 

二、篇幅：包括摘要、內文、圖表及引用文獻，排版後以不超過 20 頁之印刷頁（每頁 34 字×24
行）為限。 

三、內容格式與書寫： 

（一）稿件請以電腦打字，A4 版面，12 號字，雙倍行距，中文、標點符號用全型新細明體，

英文、標點符號與數字用半型 Times New Roman，檔案儲存為 Word 文件。 

（二）文稿首頁請標明題目、作者、服務機關、聯絡作者之通訊地址、電話、傳真號碼以及

E-mail 等。 

（三）文稿中須有中、英文摘要，關鍵詞 (key words) 3-5 詞。摘要以 300-500 字為原則。 

（四）中文次標題表示法依序為：壹、一、（一）、1、(1)、a、(a)。 

（五）圖表須附標題，標題依序標示表 1、表 2、…及圖 1、圖 2、…等。圖表內容應力求簡

潔易懂。 

（六）內文的資料數字一律採阿拉伯數字，以國際公認標準符號代替單位全文，並盡可能使

用公制單位 (SI system)。 

（七）外文名詞應盡量譯成中文，並於文中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標出原文；除非是專有名詞，

原文不用大寫字母。 

（八）中、英文縮寫於第一次出現時，須寫出全名。 

四、引用文獻：書寫格式請參用美國心理學會 (APA) 格式或現代語言學會 (MLA) 格式撰

寫，並以確實在內文中引用者為限。APA 格式範例請參考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網站

http://www.rocnspe.org.tw，MLA 格式範例請參考台灣身體文化學會網站

http://2009.bodyculture.org.tw/。 

五、版權：凡登載於本刊之論文，必須簽署著作權讓與同意書，將版權轉讓為本室所有；非

經本室同意，不得轉載本期刊之內容於其他刊物。 

六、稿酬：稿件刊登概無稿酬，惟文章刊登後，贈送政大體育研究期刊壹本。 

七、賜稿處：來稿請備妥（一）存有稿件之磁片或光碟；（二）著作權讓與同意書；（三）審

查行政業務費 1000 元。（務請郵寄[郵局禮卷]，信封註明[投稿政大體育研究]字樣，並以

掛號寄送至政大體育室 體育教學組收 住址：116 台北市文山區指南路二段 64 號；電話：

02-29396808；傳真：02-29387207）。 

八、其他：投稿者必須詳閱本投稿須知，不依規定撰寫之文稿，將不予受理。 
 

 


